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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親屬個資郵局員工
處有期徒刑參月

165打詐儀表板公布一起詐騙案例。11月某日，
受害者接到自稱「郵局」的來電，對方準確說

出姓名，讓他卸下心防。隨後表示：「有人冒用

您的身分證領取普發現金1萬元。」受害者急忙否
認。

對方接著說：「那您可能是被人冒用身分，我們

會協助您報案。」沒多久，電話就被轉接到所謂

的「警方」，並謊稱案情涉及洗錢，再「轉接檢

察官」，還加LINE聯繫（帳號名為陳彥章）。對
方聲稱受害者帳戶資金被拿去購買贓款黃金，

需配合鑑定調查。

不久後，受害者收到指示：「我們會派人到您家

附近收取黃金，鑑定後會歸還。」受害者雖然不

安，但因對方掌握個資仍選擇相信。隨後真有

一名男子自稱是「受檢察官指派」並取走約25
兩黃金（市值約300萬元），拿到後立即離開。
當晚受害者想查詢結果時，才驚覺LINE帳號消
失、電話變空號，這才發現受騙。

警方提醒：

檢警調不會以電話或視訊辦案

不會要求提供金錢、金融卡或調查金流

公務機關無法電話互轉

如接到類似電話請立即掛斷，重要通知僅以書

面寄送。若有疑慮，可撥打165反詐騙專線查
證。

A員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
政）員工，於民國104年間，在高雄○○郵
局擔任儲匯櫃檯工作員，並因其職務而得進

入郵儲終端系統查詢客戶個人資料。其明知

非公務機關對於個人資料之蒐集，應有特定

目的，並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1
項所列情形，其竟僅因家族成員間之家事訴

訟需要，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非

法蒐集個人資料之犯意，未經其堂弟、妹同

意，於107年○月○日9時24分起迄同日28
分止，在○○郵局內，接續登入郵儲終端系

統，查詢其堂弟、妹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帳戶號碼、帳戶交易紀錄等個人資

料，足生損害於其堂弟、妹之個人資料保

護。

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

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
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
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刑事責任：

A員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蒐集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請同仁傳閱並簽名或蓋章：

每年12月25日不只是浪漫的聖誕節，也是象徵實施憲政體制的國家重
要紀念節日「行憲紀念日」。《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位在所有法

律之上，明定人民自由權利的保障，在面對人民和政府之間的權利拉

扯時，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西元 1946 年12月25日通過中華民國
憲法，1963年行政院將「行憲紀念日」定為國定假日，之後每年12月
25日均放假一天，直至2000年為止。2001年起，因公務人員實施周
休二日，行憲紀念日才改為只紀念不放假，不過2025年5月9日，立法
院三讀通過《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行憲紀念日恢復放假，同月

28日總統令公布實施，故今年12月25日起恢復全國放假一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B3%95%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B3%95%E9%99%A2

